
―1― 

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操作指南 202506版 

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职称办） 

一、个人登录申报平台 

申报人访问江苏省工信厅官网（https://gxt.jiangsu.gov.cn），

进入“政务服务”板块，选择“职称申报系统”即可进入职称申

报页面，或者访问“江苏政务服务-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旗舰店”

网站（https://www.jszwfw.gov.cn/col/col140127/index.html）也可

进入职称申报页面，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极速模式

进行登录，如未注册江苏政务服务，须先进行个人注册后登录。 

系统共有 3个模块：①“公告查看”可查看本年度申报详细信

息、相关政策文件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果批文；②“信息录入

（首次填写）”查看本年度可申报的专业技术资格并进行首次填

写，后续修改完善从“信息修改”进入；③“信息修改（再次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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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查看）”可对已保存的填报信息进行编辑或删除，查看专业技

术资格申报进度及状态。 

二、在线填报及要求（8 月 25 日前完成） 

首次填报选择“职称评审类申报”模块下的“信息录入”，找到

对应的申报职称，点击“在线办理”按钮，进行在线如实填报；再

次录入和信息修改请从“信息修改”模块进入。 

填报的信息主要包含：基本申报信息、学历情况、奖惩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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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教育情况、专业考试成绩信息、工作经历、专业技术工作业

绩、著作登记信息、论文登记信息、重要技术报告登记、任期工

作总结、年度考核情况等，填报的信息中加星号栏目为必填项。

所有附件材料均须原件扫描上传（建议使用 pdf格式，大小 50MB

以内），附件名称应与录入的项目名称一致，确实不能提交原件

的，复印件须经单位审核盖章后再扫描上传，严禁上传涉密材料

及敏感信息。 

基本申报信息：职称证书栏上传现有职称证书，如不能提供

证书，请上传已取得职称的评审申报表；填写的单位名称应与评

审申报表上盖章单位名称保持严格一致，否则不予受理；单位公

示材料栏须上传申报人所在单位提供的职称申报公示原件扫描

件或公示截图等，否则无法提交。 

继续教育材料上传要求：按年度上传近 5年来参加本专业技

术知识更新培训、学习以及参加研修班等方面的相关佐证材料或

上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扫描件，相关学时要求参见“公

告查看”栏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

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无此类材料申报人将无法提交。 

专业考试成绩信息：主要用于上传高级经济师考试成绩，需

填写合格证书管理号，当年参加考试成绩未出的人员可填写身份

证号码。注：2025 年参评高级经济师人员应持有 2020 年-2024

年的考试合格证书或达到 2025年度的国家合格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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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历：最后一段工作经历的“结束时间”应填写为本次申

报职称时间。 

专业技术工作业绩：专业技术项目或课题、获奖及专利情况

等佐证材料须归类整合上传，即 1个项目或课题建议整合成 1个

pdf 文件上传（包括项目概况、实施方案或计划、验收报告、获

奖情况等以及能佐证本人在项目中承担角色的有效证明材料），

有 X个项目就应上传 X个 pdf文件；专利类上传申请证书无效，

应上传授权证书和取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实施证明。 

著作论文技术报告类：上传的附件包含论文或著作的封面、

目录、本人撰写的正文部分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建议 1篇文章整合

成 1个 pdf文件上传。此模块附件数量从录入的“著作登记信息、

论文登记信息和重要技术报告登记”中自动获取，无需要手动填

写；“著作登记信息、论文登记信息和重要技术报告登记”三项材

料至少要填报一项内容，否则无法提交。 

年度考核情况：上传近 5年的年度考核情况表。 

三、材料报送 

申报信息填报并完成相关附件材料上传后即可提交，提交前

请仔细检查，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提交，逾期视为放弃申报。 

提交后可直接导出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（此功能 8

月 1 日后开放），评审申报表选择 A3 纸小册子方式打印，对折

后用骑马钉方式装订。评审申报表中“个人承诺书”中“承诺人”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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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部分须手写，封面单位名称应与盖章单位名称保持严格一致。 

各设区市申报人员将盖好章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

等纸质材料报送当地初审，初审的具体要求可咨询各设区市工信

局，后期由各设区市统一报送至省工信厅职称办复审。 

省直单位数字经济、石化工程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

材料经本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将盖好章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

申报表》等纸质材料报送至南京市中山北路 285号电子大楼 1106

序号 地区 咨询号码 备注 

1 南京 025-68788867 仅限正高级经济师 

2 无锡 0510-81821743 不含船舶工程 

3 徐州 0516-85706776 不含船舶工程 

4 常州 0519-85681207 不含船舶工程 

5 苏州 0512-68616367、68616387 不含船舶工程 

6 南通 0513-85215721 不含船舶工程 

7 连云港 0518-85816207 不含船舶工程 

8 淮安 0517-83750611 不含船舶工程 

9 盐城 0515-68800595 不含船舶工程 

10 扬州 0514-87868231、87868151 不含船舶工程 

11 镇江 0511-84423851 不含船舶工程 

12 泰州 0523-86839272 不含船舶工程 

13 宿迁 0527-84338542 不含船舶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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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；省直单位工艺美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经本单位主管

部门审核后，将盖好章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等纸质材

料报送至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（南京市云龙山路 1号 6幢 21楼

2103室）。省直单位数字经济工程、石化工程、经济咨询电话：

025-83348948、 86635036；省直单位工艺美术咨询电话：

025-83619515。 

四、有关缴费与申报结果查询 

申报人于 9月 15日至 9月 30日期间登录江苏省工信厅职称

申报系统，查询初审信息，根据系统提示网上缴费。 

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果批文可在“职称评审类申报”模

块下“公告查看”栏下载，评审通过人员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

报表》按原报送渠道自行取回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可在江苏人才

服务云平台（https://www.jssrcfwypt.org.cn/）职称专栏自行下载

打印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、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与正常硕士的学位证书区别，在“公

告查看”栏已有图示，请申报人自行对照查看。 

2、有关“绿色通道”申报：重大贡献人员（业绩成果应高于“破

格标准”）直接申报高级职称的，须上传 2 名正高专家推荐意见

（公告查看栏下载）及推荐专家的职称证书。海外归国人员、党

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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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首次申报须上传相关任职文件或能证明人员身份的佐证材

料。以上材料如未上传，申报人无法提交。 

3、委托评审申报人所在单位需向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

理处提交固定格式的职称委托评审函（公告查看栏下载），经省

人社厅核准同意后我厅方可受理，委托评审咨询电话：

025-83236190。 

4、公示模板（参考）可从“公告查看栏”下载，单位公示

时可自行增加其他相关内容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 

省工信厅申报系统技术支持：025-69652990 

省工信厅船舶与海洋工程：025-69652769 

省工信厅职称办：025-69652989、69652959 


